
西岗区八一路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4年版）
填报单位：（公章）
	序号
	项目
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
机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
据标准
	备注

	
	
	
	
	
	法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1
	适龄男性公民兵役登记
	行政
确认
	八一路街道街道办事处
	八一路街道人民武装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的安排，负责组织本单位和本行政区域的适龄男性公民进行初次兵役登记。第十八条第一款：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每年组织兵役登记信息核验，会同有关部门对公民兵役登记情况进行查验，确保兵役登记及时，信息准确完整。
	
	
	
	
	满18周岁男性公民
	无
	不收费
	

	2
	生育登记
	行政确认
	八一路街道街道办事处
	社会事务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96号）第十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人口发展规划，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的日常工作。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本管辖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完善生育登记制度的指导意见》：“二、着力精简登记事项（一）完善登记流程。夫妻生育子女的，实行生育登记。夫妻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也可在生育后补登。夫妻可在一方户籍地、现居住地的乡镇（街道）卫生健康工作机构办理生育登记。”
	
	符合法定生育条件生育子女的夫妻
	5个工作日
	不收费
	

	3
	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八一路街道办事处
	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条第一款 省、市、县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巡查考核本行政区域内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安全生产工作。第五款 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理机构等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协助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第五条 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按照职责对所辖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依法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本辖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
	无
	不收费
	

	4
	对消防安全的检查
	行政检查
	八一路街道办事处
	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二条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的设置，应当符合消防技术标准。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应当设置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位置，并符合防火防爆要求。已经设置的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不再符合前款规定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单位限期解决，消除安全隐患。第三十一条 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和草原防火期间、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采取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第三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行防火安全检查。
	
	《辽宁省消防条例》（2022年新修订，11月9日起施行）第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依法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一)明确有关机构或者人员负责消防工作，保障消防工作所需经费;(二)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组织开展综合应急演练;(三)开展日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四)协助灭火救援和火灾事故调查工作;(五)指导、支持、帮助村(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消防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群众性消防工作，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协助开展消防宣传教育，进行防火安全检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本辖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
	无
	

	5
	对本辖区内责任单位和个人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八一路街道办事处
	城市管理办公室
	
	
	
	
	《辽宁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第七条 市、区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对本辖区内责任单位和个人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进行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
	本辖区内责任单位和个人
	无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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